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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故意破坏零部件、乱贴乱画、张贴诈骗广告或
二维码、丢弃单车（垃圾场、河涌等）等行为，是否属于
侵权，有何处罚？

陈联书：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规定：“盗
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坏公私财
物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500元以下
罚款；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

治安管理处罚适用范围是具有社会危害性但不够
刑事处罚的违法行为，是否涉嫌犯罪要根据损坏财物的
价值作进一步判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
七十五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
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罚金。

将单车从高楼上扔下，丢弃到河涌里，肆意拆解
单车或者破坏单车零部件等故意损毁、破坏单车、乱
涂乱画等行为，均属故意毁损他人财物行为，应当追
究行政责任。达到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应当追
究刑事责任。

不法分子在共享单车二维码上或之外粘贴二维
码，使用户扫码时不仔细观察误入诈骗骗局，这种行为
应定性为诈骗行为。情节较轻的，使用《治安管理处罚

法》第49条予以行政处罚；情节较重的，则可能构成《刑
法》第266条的诈骗罪，诈骗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
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问：法律对上私锁、破解密码锁等私占共享单车
的行为，有何定性？

陈联书：私占、私藏共享单车有以下三种情况：第
一，用户用完之后不做归还处理（即不上锁归还），通
过上私锁的行为占有该车辆，此时用户是基于合法前
提而占有共享单车，该行为应定性为侵占行为。若侵
占数额较大的，或构成侵占罪；第二，“用户”没有根据
正常借用车辆手续使用，通过破坏车锁或其他手段非
法占有的，该行为应定性为盗窃行为；第三，对于部分
共享单车（例如OFO共享单车），由于车锁本身属于
密码锁，用户在正常使用一次后，就能获取密码，并能
在结束使用后通过密码再次打开车锁使用。若用户
在获知密码后通过非正常借用方式（即私自开锁）再
次打开车锁，并占为己有，则属于非法占有，应当定性
为盗窃行为而非侵占行为。

@秋水悲歌：请保姆的家里，无论是照顾老人还是
小孩，强烈建议装一个手机可以随时查看的摄像头。

@简单的树0809：以后好多人都不敢请保姆照顾
老人孩子了。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保姆的声誉，让更
多保姆难找工作。

近日，广州中院判决了一宗“毒保姆杀人案”，47
岁的保姆陈宇萍被认定在受雇当天就给97岁的被害
老人喂药致其昏睡，次日凌晨2时扼颈致老人死亡。
陈宇萍作案的动机是：缩短工作时间、赚快钱！最终，
陈宇萍因构成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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茂名市总工会

近日，茂名市总工会开展“每月一主题，普法惠职
工”法律宣传活动。活动宣传《工会法》、《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以及《广东省实施〈女职工劳动保护特
别规定〉办法》等法律法规，倡导职工理性维权。

（薛垠长）

珠海香洲区总工会

3月31日，珠海香洲区总工会举办构建和谐劳动
关系预警系统培训班，110人参加了培训，培训邀请了
广东海洋大学教授闫玉科授课。培训班上，闫教授重
点解读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阐述在构
建和谐劳动关系方面党委、政府、工会、企业及职工应
承担的角色和应发挥的作用。另外，培训班还邀请律
师就《广东省企业集体合同条例》进行了专题解读。

（邱楚欣）

佛山市三水区
西南街道总工会

日前，佛山市西南街道总工会联合街道卫计局、妇
联、司法所等多个部门开展主题为“情系职工 与法同
行”法律宣传活动。活动向职工发放《工会法》、《劳动
合同法》、《工会应知应会51问》等宣传资料500份，现场
为职工答疑解惑。 （黄细英）

破坏共享单车或获刑破坏共享单车或获刑

自2016年9月第一批共
享单车入驻广州以来，小黄车、
小橙车、小蓝车等共享单车如
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城市街头。
共享单车以低价、便捷、简单的
优势迅速赢得广大消费者的青
睐。然而，在不断发展的同时，
共享单车乱停乱放、损坏严重
等问题亟待解决。近日，记者
就共享单车消费服务涉及的法
律问题，采访了省消委会公益
律师、广东金轮律师事务所高
级合伙人陈联书。

广州“毒保姆”为拿工资
杀死97岁被看护人

@宛城张老二：天上不会掉馅饼！如果能赚钱，
大家都去做了！

@吴江是我：不能按他们所说的做，一定要有自
己独立的思维，遇到专业术语，立马停止回话！

省公安厅4月9日通报，3月下旬，省公安厅部署
全省19个地市公安机关在境外多个国家和境内14个
省区市开展“安网1号”“安网2号”专案收网行动。“安
网1号”主要打击以刷单刷信誉为噱头的网络兼职诈
骗犯罪。从收网行动破获的案件看，当前广东网络兼
职诈骗违法犯罪的主要侵害对象多为缺乏社会经验
的在校学生、家庭主妇、无固定职业的年轻人。一名
去年刚毕业到深圳求职的大学生“小佳”（化名），就被
刷单诈骗团伙骗去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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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读共享单车使用过程中的法律问题
■见习记者 林婷玉

大学生网上兼职
刷单被骗一万多

问：是否需要共享单车经营者或民众报警，侵权
方才能受到处罚？严重者将受到何种处罚？

陈联书：企业发现车辆被他人占有的，并符合侵
占罪构成要件的，应直接向法院提起刑事自诉，侵占
罪属于刑法规定的自诉犯罪，告诉的才处理，公安机
关不予侦查，检查机关不予起诉。盗窃行为，情节较
轻的，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予以行政处罚；
情节较为严重的，或构成盗窃罪。

问：法律是否有规定，共享单车经营者要为单车及
骑车人购买相关保险，如有，应该是什么类型的保险？

陈联书：法律暂时对于这种以盈利为目的而投向
市场使用的自行车必须购买保险没有规定。但是法
律具有一定滞后性，随着市场上单车使用量的与日俱
增，自行车速度也大幅度提高，潜在的危害不容小

觑。据我所知，部分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已对保险相关
事宜进行研究，并予以高度重视。未来，为共享单车
及骑车人购买相关保险将是大势所趋，这有利于保障
骑车人的切身利益，帮助企业规避风险。

问：共享单车企业不退还预充值余额，是否属侵
权？

陈联书：首先，用户与企业之间并未就使用次数
作出约定，但部分平台充值数额的选择并非由用户任
意填写，而是固定的几个选择（如10元、20元、50元
等），这就相当于企业单方向用户设置最低使用次
数。其次，由于用户选择退回押金的行为实则等同于

“销户”，而退回押金时账户内的余额不予退回的规定
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用户的财产权。相关企业的做
法不合理，甚至可能存在侵权的情形。

共享单车经营者履行好义务并加以引导

消费者应在合法范围内使用共享单车


